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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杭州来宝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老虎

山建材有限公司、四川新达粘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富瑞勒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广州基业长青化工有

限公司、合肥淋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浚治科技有限公司、株洲市中建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创新天

（北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深圳市安托山混凝土有限公司、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同济大学、

广州尊创晋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加美乐素化工有限公司、安徽省京工建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长

沙益友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德新亚建筑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瑞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武汉理工大

学、广东浪淘砂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筑材料检测中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深圳市迈地砼外加剂有限公司、临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海宇砼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同成建筑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兴昌建材有限公司、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规划国土建设局、天津宏耐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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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胜、钟佳墙、朱蓬莱、苏良佐、梁锡武、廖声金、郑志勇、陈晶、马旺坤、朱立德、杨水平、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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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减胶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减胶剂的术语和定义、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水泥混凝土中掺用的减胶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14684-2011 建设用砂 

GB/T 14685-2011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混凝土减胶剂(CRA) cementious materials-reducing admixture for concrete 

在水胶比基本不变条件下、混凝土的坍落度和28d抗压强度不降低情况下，能够有效减

少胶凝材料用量的化学外加剂。 

3.2  

减胶率 cementious materials-reducing ratio 

基准混凝土与受检混凝土单位胶凝材料用量之差与基准混凝土单位胶凝材料用量之比。 

4 标记 

4.1 标记方式 

产品按下列顺序进行标记：产品代号、减胶率、标准编号。 

示例：减胶率为7%的混凝土减胶剂标记为： 

CRA 7% JC/T XXXX-20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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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混凝土减胶剂不应含有对混凝土耐久性和环境有害的组分。 

5.2 匀质性指标 

匀质性指标应符合表1中的要求。 

表1 减胶剂匀质性指标 

序号 试验项目 指标 

1 氯离子含量，%，≤ 0.1 

2 总碱量（Na2O+0.658K2O），%，≤ 1.0 

3 pH值 应在生产厂控制范围内 

4 密度，g/cm3 
ρ>1.1时，应控制在ρ±0.03； 

ρ≤1.1时，应控制在ρ±0.02 

注1：生产厂应在相关的技术资料中明示产品匀质性指标的控制值； 

注2：对相同和不同批次之间的匀质性和等效性的其他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注3：表中的ρ为密度的生产厂控制值。 

5.3 掺减胶剂混凝土性能 

掺减胶剂混凝土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掺减胶剂混凝土性能指标 

序号 试验项目 性能指标 

1 减胶率，%，≥ 5.0 

2 减水率，%，≤ 5.0 

3 含气量增加值，%，≤ 2.0 

 

4 
凝结时间差a，min 

初凝 
-90~+120 

终凝 

 

5 
抗压强度比，%，≥ 

7d 90 

28d 100 

6 28d收缩率比，%，≤ 100 

7 28d碳化深度比，%，≤ 100 

8 50次冻融循环抗压强度损失率比（慢冻法）b，%，≤ 100 

a：凝结时间差性能指标中的“-”号表示提前，“+”号表示延缓； 

b：无抗冻要求工程不要求此项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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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原材料 

6.1.1 水泥 

应采用GB 8076标准规定的水泥。仲裁时应采用基准水泥。 

6.1.2 砂 

应符合 GB/T 14684-2011 中 II 区要求的中砂，并且细度模数在 2.6~2.9 之间，含泥量小

于 1%。 

6.1.3 石子 

应符合 GB/T 14685-2011 中要求的公称粒径 5mm~20mm 的碎石，采用二级配，其中

5mm~10mm 占 40%，10mm~20mm 占 60%，满足连续级配要求，针片状物质含量小于 10%，

空隙率小于 47%，含泥量小于 0.5%。 

6.1.4 水 

应采用符合JGJ 63要求的水。 

6.1.5 外加剂 

需要检测的减胶剂。 

6.2 配合比 

6.2.1 基准混凝土 

a) 水泥用量：330kg/m3； 

b) 砂率：36%~40%； 

c) 用水量：使基准混凝土的坍落度为80mm±10mm时的加水量。 

6.2.2 受检混凝土 

a) 水泥用量：应按照减胶率进行计算； 

b) 砂率：36%~40%； 

c) 减胶剂掺量：采用减胶剂生产厂家的推荐掺量； 

d) 用水量：使受检混凝土的坍落度为80mm±10mm时的加水量。 

e) 受检混凝土中减少的水泥用量和用水量，应根据JGJ 55将减少的水泥的体积与水的体

积，用砂石进行补充，保持砂率不变。 

6.3 混凝土的搅拌、试件制作及养护 

混凝土的搅拌与试件制作及养护应按照GB 8076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 

6.4 试验所需试件数量 

试验项目及数量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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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试验项目及所需数量 

试验项目 试验类别 

试验所需数量 

混凝土拌合

批数 

每批取样数

目 

基准混凝土

总取样数目 

受检混凝土

总取样数目 

减水率 
混凝土拌

合物 

3 1次 3次 3次 

含气量增加值 3 1个 3个 3个 

凝结时间差 3 1个 3个 3个 

抗压强度比 

硬化混凝

土 

3 6块 18块 18块 

28d收缩率比 3 1条 3条 3条 

28d碳化深度比 3 1条 3条 3条 

50次冻融循环抗压强

度损失率比（慢冻法） 
3 3块 9块 9块 

6.5 减胶剂的匀质性 

减胶剂的氯离子含量、总碱量、pH值和密度应按照GB/T 8077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定。 

6.6 掺减胶剂混凝土性能 

6.6.1 减胶率 

应按公式(1)计算： 

Rcr=
0

s0

C

CC 
×100%………………………………(1) 

式中： 

Rcr——减胶率，用百分数表示； 

C0——基准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单位为千克； 

Cs——受检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单位为千克。 

6.6.2 减水率 

应按照GB 8076的方法进行测定和计算。 

6.6.3 含气量增加值 

含气量应按照GB/T 50080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定。含气量增加值应按公式(2)计算： 

Q=qs-q0……………………………………(2) 

式中： 

Q——含气量增加值，用百分数表示； 

qs——受检混凝土含气量，用百分数表示； 

q0——基准混凝土含气量，用百分数表示。 

6.6.4 凝结时间差、抗压强度比、28d收缩率比 

应按照GB 8076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和计算。 

6.6.5 28d碳化深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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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深度应按照GB/T 5008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碳化深度比应按公式(3)计算，取算

数平均值，精确至1。 

D=

0d

d s ×100%………………………(3) 

式中： 

D——碳化深度比，用百分数表示； 

ds——受检混凝土碳化深度，单位为毫米； 

d0——基准混凝土碳化深度，单位为毫米。 

6.6.6 50次冻融循环抗压强度损失率比（慢冻法） 

抗冻试验应按照GB/T 5008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经50次冻融循环后，抗压强度损失率

比应按公式(4)计算，取算数平均值，精确至1。 

Pf=

c

cp

f

f
×100%………………………(4) 

式中： 

Pf——50 次冻融循环抗压强度损失率比（慢冻法），用百分数表示； 

cpf ——受检混凝土经 50 次冻融循环后强度损失率，用百分数表示； 

cf ——基准混凝土经 50 次冻融循环后强度损失率，用百分数表示。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出厂检验 

产品的出厂检验项目，应按表4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 

表4 产品的出厂检测项目 

测定项目 备注 

pH值 

每批检测 

密度 

减胶率 

减水率 

含气量增加值 

氯离子含量 
每3个月至少一次 

总碱量 

7.1.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5章中的所有项目。有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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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时，一年至少进行一次检验； 

e) 出厂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7.2 批量、取样及留样 

7.2.1 批量 

同一品种的减胶剂，每50t为一批，不足50t也作为一批。 

7.2.2 取样及留样 

取样应具有代表性。 

每一批号取样量不少于0.2t水泥所需用的减胶剂量。  

每一批号取得的试样应充分混匀，分为两等份。一份按本文件规定方法与项目进行试验，

另一份要密封保存六个月，以备有争议时提交国家指定的检验机关进行复验或仲裁。 

7.3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产品性能符合上述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规定的相应指标要求，则判定该批

减胶剂为合格的产品；如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上述要求时，应采用留样进行重新检验，如果

有两项及以上不符合上述要求时，则判定该批减胶剂为不合格的产品。 

7.4 复验 

复验以封存样进行。如果使用单位要求现场取样，应事先在供货合同中规定，并在生产

和使用单位相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于现场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复验按照型式检验项目进

行。 

8 包装、贮存 

8.1 包装 

可采用桶装或槽车散装。包装净质量误差不超过1%。包装应包括技术文件（产品说明

书、合格证、检验报告）。 

所有包装的容器上均应在明显位置注明以下内容：产品名称、标记、净质量、生产厂名。 

生产日期及出厂编号应于产品合格证上予以说明。 

8.2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专用仓库或固定的场所妥善保管，以易于识别、便于检查和提货为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